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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自治区主要农作物品种 

审定申报指南 

 

根据《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农业部 2016年第

4 号令）的有关规定，申请参加新疆自治区主要农作物品种

试验审定的，请按本指南附件要求办理。 

附件: 1.主要农作物品种试验审定申请要求; 

2.新疆自治区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申请表; 

3.品种选育报告; 

4.品种比较试验要求;  

5.转基因检测报告； 

6.品种和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7.标准样品提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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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主要农作物品种试验审定申请要求 

 

根据《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规定，申请参加新疆自治区主

要农作物品种试验审定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品种的条件 

（一）人工选育或发现并经过改良； 

（二）与现有品种（已审定通过或本级品种审定委员会已受理的

其他品种）有明显区别； 

（三）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一致； 

（四）遗传性状稳定； 

（五）具有符合《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的名称； 

（六）已完成同一生态类型区 2个生产周期以上、多点的品种比

较试验； 

（七）能提供足够的种子用于品种试验和标准样品留存（具体要

求见附件 7）。 

二、申请材料的要求 

（一）申请者应提交新疆自治区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申请材料，

内容包括： 

1、申请表（格式见附件 2）； 

2、品种选育报告（格式见附件 3），包括亲本组合以及杂交种的

亲本血缘关系、选育方法、世代和特性描述；品种（含杂交种亲本）

特征特性描述、标准图片，建议的试验区域和栽培要点；品种主要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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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及应当注意的问题； 

3、品种比较试验报告（格式见附件 4），包括试验品种、承担单

位、抗性表现、品质、产量结果及各试验点数据、汇总结果等，或省

级品种审定试验结果报告； 

4、转基因检测报告，或者转基因品种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复印件（格式见附件 5）； 

5、品种和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格式见附件 6）； 

6、标准样品要求（具体要求见附件 7）； 

（二）应提交材料的格式和数量要求 

所有材料一律采用 A4规格，并装订成册，一式两套。注意不要用

塑料封面。 

三、申请的受理 

申请者在 2017年 2月 10日前，按要求报送新疆自治区主要农作

物品种审定申请纸质材料，逾期不能提交完整材料的取消参试资格。 

同时将所参试品种的申请电子材料发送自各作物的区试主持人

和品种审定办公室的公共邮箱；xjsd811@163.com;  玉米、大豆

xjakb2005@sina.com.  

mailto:xjsd811@163.com
mailto:大豆xjakb2005@sina.com
mailto:大豆xjakb2005@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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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疆自治区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申请表 

填写说明： 

1、品种名称应符合《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 

作物种类  品种名称  品种类型  

品种来源  申请组别  

申 请 者                                                         （加盖公章）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育 种 者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品种 

保护 

情况 

□已获授权 
新品种保护名称 品种权号 亲本组合 

   

□保护申请中 
申请公告暂定名称 申请公告号 亲本组合 

   

□未申请保护 

是否 

转基因 

□是  
转基因生物名称 转基因安全证书编号 亲本组合 

   

□否 

以往审

定情况 
审定编号  公告品种名称  

育种者意见： 

 

 

公  章（签字） 

                                                                                       

年    月    日 

选育单位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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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种类型按下述选择填写： 

稻：常规种、三系杂交种、两系杂交种 

小麦：常规（中筋、强筋、弱筋）种、杂交种 

玉米：普通玉米、甜玉米、糯玉米、青贮玉米、爆裂玉米 

棉花：常规种、杂交种、三系杂交种 

大豆：常规种、杂交种 

3、申请组别要根据新疆自治区区域试验设置的组别选择填写。 

4、育种者是指品种选育的单位或者个人，属职务育种的填选育单

位。 

5、申请者为在中国境内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场所的境外机构

和个人的，应当委托具有法人资格的境内种子企业代理，并提供委托

合同复印件。品种在国外已通过审定或取得品种权的，需提供品种审

定证明和品种权证明（中、英文）。 

6、育种者为两家（含）以上的，所有选育单位均需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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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品种选育报告 
 

一、品种选育过程（包括亲本组合、亲本来源、选育方法、世

代和特性描述等） 

 

二、品种（含杂交种亲本）特征特性描述 

 

三、品种标准图片（反映品种特征的 5寸彩色照片） 

 

四、品种主要优点、缺陷及应当注意的问题 

 

五、建议的试验区域 

 

六、栽培技术要点 

 

七、保持品种种性和种子生产的技术要点（杂交种含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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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品种比较试验要求 

 

根据《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规定，申请农作物品种审定的

品种应当已完成同一生态类型区 2个生产周期以上、多点的品种比较

试验，并提交比较试验报告。申请参加国家主要农作物品种试验审定

的，其品种比较试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基本要求 

申请者委托、联合或自行开展的品种比较试验 

1、试验点数量：稻、小麦、大豆品种比较试验每年不少于 5个点，

棉花、玉米品种比较试验每年不少于 10个点。 

2、试验期限：不少于 2个生产周期。 

3、试验代表性：所有试验点均处于同一生态类型区，该生态类型

区要与所申请新疆自治区品种区试组别一致。 

二、比较试验报告要求 

委托、联合或自行开展品种比较试验的，品种比较试验报告至少

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试验品种，包括品种名称、品种类型、亲本来源等 

（二）试验设计 

（三）承担单位，包括承担单位具体地点、试验人联系方式等 

（四）抗性表现 

（五）品质结果 

（六）产量结果，包括各试验点数据和汇总结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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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转基因检测报告 

 

    申请参加新疆自治区区试审定的品种需提供有农作物品种转基

因检测资质单位检测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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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品种和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品种名称）为            （选育单位）           选育的

（作物）     品种，本单位、本人知悉和保证填报的审定申请材料

真实、准确，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 

 

 

 

 

选育单位负责人（签名）：  

选育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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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7 

标准样品要求 

 

通过预备试验进入新疆自治区品种区试的，第一年要提供当年

品种试验所需种子和标准样品种子，标准样品种子从试验种子中留

取，不需另外提交。各作物所需标准样品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如下

表： 

作物 类型 数量 

质量 

发芽率

（％） 
净度（％） 水分（％） 

稻 
常规种 2000g 85 98 13 

杂交种 2500g 80 98 13 

玉米 杂交种 3000g 85 99 14 

小麦 常规种 5000g 85 98 13 

大豆 常规种 7000g 85 98 12 

棉花 
杂交种 3000g 80 99 12 

常规种 2000g 80 99 12 

 

 

 

 


